
立法会十五题 附件一 
 
 
 
 

表 一 ： 
 
 

年 份 ： 
 

 

住 户 

人 数 

 

住 户 每 月 

租 金 

屋 宇 单 位 类 型 

公 营 租 住 

房 屋 单 位 

 

私 人 住 宅 单 位 所 有 居 于 租 住 

单 位 的 住 户 

 

 
1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2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3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4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5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6 人 

或 以 

上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总 计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

 

表 二 ： 
 
 

年 份 ：    
 

 

住 户 

人 数 

住 户 每 月 

租 金 与 收 入 

比 率 

屋 宇 单 位 类 型 

公 营 租 住 

房 屋 单 位 

 

私 人 住 宅 单 位 所 有 居 于 租 住 

单 位 的 住 户 

 

 
1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2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3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4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5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6 人 

或 以 

上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总 计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

 

表 三 ： 
 
 

年 份 ：    
 

 

 
 
住 户 

人 数 

 

 
住 户 每 月 按  

揭 供 款 及 借

贷 还 款  

房 屋 类 

  

 
 

资 助 出 售 单 位 

 

 
私 人 永 久 

性 房 屋 

所 有 居 于 自 置

单 位 而 有 按 揭  

供 款 或 借 贷  

还 款 的 住 户  

 

 
1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2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3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4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5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6 人 

或 以 

上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总 计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

 

表 四 ： 
 
 

年 份 ：    
 

 

 
 
住 户 

人 数 

 

住 户 每 月 按  

揭 供 款 及 借  

贷 还 款 与 收  

入 比 率  

房 屋 类 型 
 

 
 
资 助 出 售 单 位  

 

 
私 人 永 久

性 房 屋  

所 有 居 于 自 置 单  

位 而 有 按 揭 供 款

或 借 贷 还 款 的 住

户  

 

 
1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2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3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4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5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6 人 

或 以 

上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 

 
总 计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

中 位 数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



 
 

表 五 ： 
 

年 份 ：   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住 户 

人 数 

 
 
 
 
 
 
 
 
扣  除  租  金 

或  按  揭  供 

款  及  借  贷 

还  款  后  的 

住  户  每  月 

收 入 

 

居 于 租 住 单

位 的 住 户  

居 于 自 置 单 位 的 住 户 所 

有 

住 

户 

有 按 揭 供 款 或

借 贷 还 款  

没 

有 

按 

揭 

供 

款 

或 

借 

贷 

还 

款 

所 

有 

居 

于 

自 

置 

单 

位 

的 

住 

户 

公 

营 

租 

住 

房 

屋 

单 

位 

私 

人 

住 

宅 

单 

位 

所 

有 

居 

于 

租 

住 

单 

位 

的 

住 

户 

资 

助 

出 

售 

单 

位 

私 

人 

永 

久 

性 

房 

屋 

小 

计 

 

 
1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 

 
2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 

 
3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 

 
4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 

 
5 人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6 人 

或 以 

上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 

 
总 计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

 

表 六 ：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年 份 

 
 
 
 
 
 
 
 
扣 除 租 金 或 

按 揭 供 款 及 

借 贷 还 款 后 

的 住 户 每 月 

人 均 收 入 

 

居 于 租 住 单

位 的 住 户  

居于自置单位的住户 所 

有 

住 

户 

有 按 揭 供 款

或 借 贷 还 款  

没 

有 

按 

揭 

供 

款 

或 

借 

贷 

还 

款 

所 

有 

居 

于 

自 

置 

单 

位 

的 

住 

户 

公

营

租

住

房

屋

单

位  

私 

人 

住 

宅 

单 

位 

所 

有 

居 

于 

租 

住 

单 

位 

的 

住 

户 

资 

助 

出 

售 

单 

位 

私 

人 

永 

久 

性 

房 

屋 

小 

计 

 
 
2 0 0 1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 
 
2 0 0 6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 
 
2 0 1 1 

下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中 位 数          

上 四 分 位 数          

 


